
囹一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正

第一條 本獎助學金設置辨法依據財團法人星隆獎學教育基金會捐助及咀懺章程第二條規定訂立

第二條｀本會基金投資所得股利及孳息等，作為獎助學全之用

第三條：本獎助學金由本會設置評審委員，由委員負青審查獎助學仝之發放。

第四條凶學生獎學部分

（一）對

全台高中、高職、專科、學院、大學等限茫機械科系之學生

（二）獎助學金之設施：

l 。獎助學金 全年度符合糯阜學分者為優先發哈，雷年度獎助學金額度不足核發時則

依智育成磧年度平均分欺高低順序錄取核發之

2. 獎助學金金額（每一學年度）

硏究所（僅限碩士）學生每人15, 000 元整。

大學院校學生毎人10, 000 元整。

專科學校學生緑人6,000 元整。

高中、高職之學生毎人5,000 元整。

（三）申讀資格：

1. 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

2· 全年智育成續：

高中、高職八十分以上為正取。

專科學校、大學院校，全年度學業成績七十八分以上標奉學分。

3. 德育成績八十分以上或甲等及體育成磧在七十五分以上未受過處分者，

但殘障者體育成績不在此限。

4 ．未領其他獎學金讒明。

（四）申讀時間：

新學年度開學日超至九月底止透過學校向本會申讀之，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五）申請手續：

1. 符合對象者填具申讀書一份加蓋校印及學校經辦人簽章。

2. 學校正式成績單影本（包括智育丶德育、體育）及在學謳明書或誣冊單影本。

附註：高中、高職、五專一年级者，不得申請：大學院校、硏究所等一年級者，

依前一年畢業年之全年度成績單為申請依據。

3. 戶籍謄本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六）頒獎規定：

合於申請規定者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後定期頒發獎助學金。

第五條：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無需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本獎助學金每年發放情形應向主管機關報備。



囯
1 

學校名稱
（現在學校）

現在 年 班

學生姓名 學制 科系

家長姓名

學校地址

與申請人關係 電話

學校－
電話

分饑

申讀貢格

L 有中華民國國籍亡］有 口氫。

學 2 全年智育成磧 （口）讀用成磧分欺表示

校 高中、高職八十分以上。口有口血。

經 專科學校、大學院校七十八分以上。 口有 口簸。

辦 3 德育成嘖八十分以上或甲等及體育成磧在七十五分以上未受過處分者，

人 但殘障者體育成磧不在此限°口有口蕻。

批 4. 專讀機械科糸 口有 口血。圖以成績單為評判標準

言主

欄 1 申讀手續: (1 ~4項請依順序排列後以釘書機裝釘於紙張左上角，未備齊者將視同
L 日 3學年度全年學業成磧單明紐一份（包括各科智育、德育、體育成磧） ：口有

2. 清楚的戶籍謄本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口有 口蕻。

請 I 3 日 4學年度在學謳明書或誣冊單影本。口有口血。
打 （注）五專丶二專、二技、四技、硏究所等請明嘩註明。

✓ 4．未領其他獎學金之讒明單。口有口無。

5．孤兒或殘障三級手冊之謳明書。口有口無。記

號

注意事項：

1.凡未符合申請貢格，恕不受理申請。

2．申請書及附件恕不退還，惟本會將尊重個人穢密予以嚴格保密。

3. 申請書以正楷虛實填窎，以辨理相關事宜。

4. 本基金會統一窗口僅針對學校，學生（家長）如有疑問讀洽詢學校，

若自行寄件或來電者，恕不受理。

) 
口無。

學校經辦人（蓋職章）

補辦事項✓部分米請勿勾選此攔，基金會審查用 1評審意見 米請勿填寫此欄，基金會審查用
評委

審
口目前就讀的學校蓋章

委
口學校經辦人職稱姓名章

口口是不是機械科糸

批
貝口113學年度全年學業成磧單
口清楚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I 員

言主
口日 4學年度在學謳明

欄口未領其他獎學金之論明單 I I 評審委員簽章：

學校名稱： （蓋學校關防印章）

校址 .. 

中華民國 1 1 4 年 月 日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02)26215656          3436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財團法人星隆奬學教育基金會

未領其他奬學金之讒明單

l．申請人璀認並無使用 113 學年度成績單（上十下學期），於校內或校外申請

獲得其他公、私設獎助學金。

2．申靖人如違反上述內容，則撮鎖其獲獎資格。
3. 本人已詳實閲讀並同意上述內容。

申請人親筆簽名：

學校經辦人（蓋職稱姓名章） : 

中華 民國 年 月 日




